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2018年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属于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本级。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8万元，比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9减少0.1万元，同比减少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照中央八项规定，接待费逐年减少。
   （一）因公出国（境）预算费用。2018年预算数0万元，与2017年持平，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因此2018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实调配。

   （二）公务接待费。2018年预算数2万元，比2017年减少了0.1万元，同比减少了4%。主要减少原因是按照中央八项规定逐年减少，严肃财金纪律，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8年预算数7.8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18年预算数0万元，与2017年持平；我中心公务车2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8年预算数7.8万元，与2017年持平。主要用于公务活动等开支的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表九： “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9.8
	
	2
	
	7.8


备注：因公出国(境)经费由区外事办和财政局统筹管理,调配使用,各单位不单独列报。

